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0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提昇服務學習熱誠及開拓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為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且於在學期間進行國際志工服務者。 

三、申請者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 具備國際志工服務計畫所需之經驗、專長與技能。 

（二） 完成參與志願服務法所訂之志工基礎課程訓練 12 小時或具志願服務紀錄冊。 

（三） 在校期間曾參與志願服務活動表現優異者。 

四、申請程序： 

（一） 申請期限：依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每年 4 月及 11 月公告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

請。 

（二） 申請補助具備文件： 

1. 經系所主管核章之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補助申請表乙份。 

2. 在學成績單乙份。 

3. 外國語文成績證明乙份。 

4. 參與志願服務法所訂之志工基礎課程訓練 12 小時證明或志願服務紀錄冊正本。 

5. 參與國內外志工服務經驗相關證明或其它有利審查之證明。 

6. 具體服務說明與計畫書，內文需包含服務緣起、服務目的、前往服務國家或地

區、服務對象、服務時間及項目、實施方式(含服務需求評估、預計參與之訓練計

畫及安全規範)、指導協辦單位、預期效益、風險評估及經費概算表等相關資料。 

7. 前往國家組織地區服務機構同意函或相關證明。 

8.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 

（三） 參與由本校主辦之國際志工隊活動申請者，請以團隊為單位繳交具體服務說明與計畫

書、本校或聯盟學校帶隊老師同意書及參與人員名冊。 

（四） 本校組隊參與國際志工團隊或已爭取校外補助資源者具優先考評資格。 

（五） 申請文件不齊全或不符合本要點規定者，不予受理。審查完畢後，文件恕不奉還。 

五、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機票費（此項目需於回國後檢據核銷）： 

1. 亞洲地區：2 萬元為上限（大陸地區：1 萬元為上限）。 

2. 歐美非大洋洲地區：3 萬元為上限。 

（二） 生活費（此項目於活動前先行發放）：每週 1500 元，補助期間至多 2 個月。 

（三） 如為本校組隊之國際志工隊活動，需以團為單位申請，每團上述補助項目加總金額標準

以新台幣 20 萬元為上限。 

六、審核程序：由國際處彙整申請名單並進行初審後，送交國際事務委員會審查核定入選名單及補

助額度。 

七、經費核銷：受補助者經申請核准，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需同一會計年度內）提出國際志工服

務學習報告書(含服務證書、服務成果評估及檢討、影音紀錄、書面心得報告及經費結算表等資

料)，並依學校規定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核銷，如未依規定辦理者，追繳全部補助費用。  

八、受補助者之義務：返國後一年內須配合本校舉辦服務經驗分享之活動或於公開場合演講服務心

得。 



九、計畫如有取消或變更，應事先報請國際處同意；計畫取消或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將追繳全部

補助費用。 

十、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十一、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補助申請表 

一、計畫名稱 
□ 個人參與國際志工服務計畫： 

□ 團隊參與國際志工服務計畫：             團隊人數： 

二、申請人員 

姓名：                     學號： 

系級/服務單位：            電話： 

E-mail： 

三、服務內容 

服務類別：□教育輔導□社區發展□醫療衛生□生態保育□人道關懷與救援 

□其他，請說明：                             

服務國家及地區：          服務時間： 

服務機構及對象： 

協力機構名稱： 

四、實施方式 

 （簡要說明） 

 

 

 

五、預期成效 

 （簡要說明） 

 

 

 

六、過去志工經驗

（簡要說明） 

 

 

 

七、是否申請其他單位補助：（申請者須據實告知，違者若經查明，本校有權利中止發放或收回

已發放之獎學金。） 

  □是，已確定獲得（請填寫單位／補助辦法名稱）補助＿＿＿＿＿＿＿元； 

     已申請（請填寫單位／補助辦法名稱）補助，預計於（請填寫時間）公佈結果。 

  □否 

八、預算總額 

1.計畫所需經費總計新臺幣  _____________ 元 

2.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預估 _____________ 元 

3.自籌經費預估            _____________ 元 

4.向本校申請補助預估      _____________ 元 

九、申請單位簽章 申請人 

 

 

 

系(所)主管 

 

 

院長 

 

 

附註：請另檢具成績單、相關證明及具體服務說明與計畫書，內文需包含服務緣起、服務目的、

前往服務國家或地區、服務對象、服務時間及項目、實施方式(含服務需求評估、預計參與之訓

練計畫及安全規範)、指導協辦單位、預期效益、風險評估及經費概算表等相關資料。受補助者

經申請核准，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需同一會計年度內）提出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報告書(含服務

證書、服務成果評估及檢討、影音紀錄、書面心得報告及經費結算表等資料)，並依學校規定檢

附相關資料辦理核銷，如未依規定辦理者，追繳全部補助費用。 

 


